
20212021年年 1010月月 11日日 3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1890540511018905405110专 版责任编辑 侯彦昌 校对 秦 英 组版 武 梅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5批 2021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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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青堌集镇刘井行政村村南大片区域耕地被大肆采挖土方，该
区域自西（G105国道）向东约 3公里长，遍布数米深坑，影响正常
耕作。

郓城县黄泥冈镇徐厂村村北，有条袁庄排水沟，多年来上游
向阳河不定期排放污水，水黑黄，气味难闻。投诉人怀疑河道附
近有多家玻璃厂，有偷排污染水的。

郓城县诚信医院西 2公里处的山东博辰牧业，粪污处理设备
不运行，向牛场北侧路边河沟内排放废水，南门外储粪池未做防
渗；郓城县泮渡乡王屯养鸭场铺设暗管（约 2公里）向南侧农田排
放污水；泮渡乡二十余家冷库均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排入沟
渠后排入泮渡乡南郓城新河，导致河水黑臭；泮渡乡博源食品冷
库墙西有明管直排污水至河内；泮渡乡刘栈村东有一家纸浆厂，
无环保手续，污水常年用车拉走倒入附近沟渠。

菏泽市鄄城县西环路鄄城县职业三中东侧 500米左右路北
有一个冷库，冷库后侧有众多黑作坊生产食品，使用水泡肉制
品，泡肉的臭水直接排放至下水道。每隔几天零点之后，冷库后
侧院内偷偷烧煤煮肉。黑作坊没有相关手续。

前期反映菏泽市山东泉润纸业有限公司的问题，受理编号：
D2SD202109010026已经出具处理结果，针对回复中第 1条和第 4
条“1.信访反映的“泉运置业有限公司造纸厂”实为山东泉润纸业
有限公司，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陈集镇，以白边纸和商品木浆
为原料，生产文化用纸、模板原纸、泥浆板。该公司共有 2 个项
目，其中，年产 6.3万吨机制纸项目于 2018年 8月 24日通过环境
影响后评价并在原菏泽市环境保护局备案（菏环评备【2018】2
号）；年产20万吨高档文化用纸项目于2014年 8月 25日经原山东
省环境保护厅环评批复（鲁环审【2014】134号），未建成（3.该公司
建设日处理 1.2万吨造纸废水综合处理站，处理工艺为“物化-生
化-芬顿-混凝沉淀”，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后，排入
城镇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菏泽众兴水环境有限公司）做进
一步处理。该公司只有一个废水排放口，安装了水质自动在线
监测设备，与国家、省、市环保部门联网，经查询“环境监测监控
系统”，2021年以来，截至 9月 5日，该公司外排废水 COD浓度日
均值最高 230mg/L，氨氮浓度日均值最高 18.2 mg/L，符合该公司
与污水处理厂（菏泽众兴水环境有限公司）签订的废水排放标
准。该公司厂区西墙外为一硬化道路，西墙与道路之间约 3 米
宽，全部为附近居民种植的玉米、蔬菜等农作物，未发现排水痕
迹）（4）4.2018年 8月，该公司与菏泽宏润纸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生
产设备租赁合同，生产线全部租赁给菏泽宏润纸业有限公司进
行生产。为增强生产积极性，实行了生产车间内部承包制，将生
产车间分包给 4个承包人。该公司生产设备租赁和实行内部承
包制后”有疑问，表示环评结果中有四条生产线，实际是 10条生
产线，回复中表示可以处理 1.2万吨造纸废水，但实际只能处理
1000吨左右，对此回复结果不认可，建议对车间内的设备型号和
生产产品进行检查，核实是否和环评手续批复的一致，并建议核
查废水处理量和每天生产量是否达成正比。

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张庄村，村南有一糠醛厂，生产时存在
异味和扬尘污染，产生污水泼到生产废料上，渗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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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9月 20日，曹县人民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和青堌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曹县青堌集镇刘井行政村村南是黄河故道滩涂毗邻区，G105国道自西向东约 3公里区域内地势高低不平，地
表树木繁多，村民对树木伐种更新形成土坑。发现有以往取土痕迹和 1处近期取土地块。近期取土地块为曹县青
堌集镇刘井村村民邵某保用于修缮祖坟，经现场测量占地面积36.5平方米。

9月 20日，郓城县人民政府组织县生态环境分局、黄泥冈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

1.袁庄沟是一条贯穿黄泥冈镇的灌溉沟渠，西起郓巨河（向阳河）周庄闸，东至袁庄村，水流自西向东，中间有
多条排涝沟渠。在郓巨河、周庄村北、徐厂村北三个河流断面提取三个水样进行检测化验，河水检测数值为，魏楼闸
断面：COD27.6/mg/L、氨氮1.43mg/L，周庄桥西断面：COD28.9mg/L、氨氮1.45mg/L，徐厂村北桥西断面：COD29.7mg/L、
氨氮1.47mg/L,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标准。沟渠途径区域无排污企业，郓巨河（向阳河）
上游玻璃厂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均汇入天源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外排，未发现企业偷排废水情况。

2.因近期雨水较大，残留秸秆发酵，农田积水较多，村民排涝造成河沟水位暴涨，沟底长时间未清淤造成沟渠
水面变黄，河水无异味。

9月 20日，郓城县人民政府组织县生态环境分局、县畜牧中心、郓州街道办事处、潘渡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 山 东 博 辰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养 殖 项 目 年 出 栏 900 头 肉 牛 2021 年 5 月 11 日 进 行 了 备 案（备 案 号 ：
202137172500000180）。建设了粪污发电站，养殖粪便和养殖废水全部用于发电，处理设备运行正常。由于近期雨
水较多，场内积水严重，养殖场将院内积水排到牛场北侧路边河沟内。企业南门堆放养殖粪便，为村民购买用作
耕地施肥。储粪场所未做防渗。

2.泮渡乡王屯养鸭厂为郓城庆亚养殖厂，年出栏 28万只肉鸭项目于 2019年 6月 4日进行了备案。肉鸭已于 5
月初全部出栏，目前未养殖，场内建有 11座化粪池、黑膜氧化塘一个。对该养殖场向南（2公里）检查，未发现养殖
场铺设暗管向农田排放养殖粪便和污水的情况。

3.潘渡镇驻地现有16家建有冷库的企业，环保手续齐全，未生产。16家企业现生产项目为肉制品加工冷藏，不
进行屠宰。废水主要为解冻水、车间冲洗地面水和职工生活用水，每天每家外排废水 3-5立方米。16家企业均建
有污水处理设施，工艺是：格栅-调节池-沉淀池-水解酸化池+厌氧池+好氧池+二沉池+清水池，废水经处理后排入
郓城新河。未发现潘渡镇驻地郓城新河河水发黑发臭的情况。2021年 9月 23日对潘渡镇驻地郓城新河抽取水
样，委托山东聚友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郓城新河潘渡桥河水检测结果：CODcr20mg/L，氨氮
0.950mg/L；郓城新河潘渡镇潘渡桥东 150米河水检测结果：CODcr20mg/L，氨氮 1.30mg/L；均达到地表水Ⅳ类水质
标准（GB3838-2002）。

4.泮渡乡博源食品冷库为山东郓城博源食品有限公司，年加工 1700吨肉串、肉卷项目于 2021年 5月 21日进行
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办理了排污许可证。生产工艺流程为：外购牛羊肉、鸭肉-冷冻-解冻-切肉机-穿串-成品。该
建设项目废水主要包括解冻水、车间冲洗地面水和职工生活用水，建有污水处理站，废水经处理后排入郓城新
河。该企业位于郓城新河正北 1.85公里，废水需通过西侧农用灌溉渠排入郓城新河，该灌溉渠南高北低，处理后
的废水无法自北向南流动，借助企业建设的清水池用自吸泵安装明管排放。排污许可证说明受纳水体为潘渡镇
医院西临南北沟渠，然后流入潘渡镇南郓城新河。

5.刘栈村东纸浆厂为郓城县森林源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600吨木质纤维项目于 2014年 8月 20日通过原郓城县
环保局环评审批（郓环审〔2014〕132号），2017年 9月 23日通过环保竣工验收（郓环验〔2017〕621号），排污许可证编
号为：91371725591379955L001P。企业于 2019年 7月停产至今，近期正在维修调试设备，未生产。未发现该企业
将污水用车运送至周围河流倒掉情况。

9月 20日，鄄城县人民政府组织鄄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古泉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
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该冷库名称为：鄄城润康食品有限公司，已经在县市场监管局注册，食品生产许可类别包含：速冻食品、肉制
品。在冷库的北侧有临时搭建一板房，板房内有三家肉制品加工点（炸鸡、炸串），将肉制品通过油炸做成半成品，
没有发现水泡肉；冷冻肉在融化过程中产生少量水，污水通过其厂区污水管道连接城区污水管网，进入县污水处
理厂；三家肉食加工点均使用燃气作为燃料，没发现使用燃煤情况。这三家食品加工点均属于“家庭式小作坊”。

9月 20日，菏泽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区生态环境分局、陈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企业年产 6.3万吨机制纸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于 2018年 9月 26日经原菏泽市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
号为菏环评备[2018]2号。该企业共建有 7条纸机生产线，其中，第 2、3、4车间各建有 1575mm纸机生产线 1条，第
8、9车间各建有 1760mm纸机生产线 1条，第 5、10车间各建有 1880mm纸机生产线 1条，与《年产 6.3万吨机制纸项
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有关纸机生产线的内容一致。第 1、6、7车间原建有 1092mm 纸机生产线共 4条，已于
2017年 4月拆除淘汰。

2.企业污水处理站于2012年 12月由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设计（设计处理能力为1.2万立方米/天），2014
年 7月建成投用，2018年 9月后环评确认建设规模为 1.2万立方米/天（含为年产 20万吨高档文化用纸项目预留的
处理能力，截至目前，年产 20万吨高档文化用纸项目未建成）。企业污水经处理符合与污水处理厂（菏泽众兴水环
境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标准后，通过城镇污水管网进入菏泽众兴水环境有限公司进行深度处理。根据《年产 6.3
万吨机制纸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企业模板纸和文化纸平均吨纸耗水量约 8立方米，装饰纸平均吨纸耗水
量约 4立方米。经调取企业生产量资料和外排废水量在线监测数据，2021年以来截至 8月底，该企业生产机制纸
共 30119.6吨，平均每天产量约为 124吨，按最高吨纸耗水量 8立方米计算每天耗水量约为 992立方米，按最低吨纸
耗水量 4立方米计算每天耗水量约为 496立方米。在线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1-8月份每天实际外排水量平均约为
724立方米，外排废水量与生产用水量符合逻辑关系。

3.9月 20日检查发现，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经调取 2021年以来外排废水水质自动在线监测数据，截至
9月 20日外排废水 COD、氨氮浓度日均值均符合该企业与污水处理厂（菏泽众兴水环境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标
准。

9月 20日，定陶区人民政府组织区生态环境分局、黄店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1.信访反映的企业为定陶县糠鸿达化工有限公司，建设时间为 1986年，并于 2014年升级改造，经原市环保局
审批（菏环函〔2014〕201号），项目内容为年产5000吨糠醛，于2016年 8月经原菏泽市定陶区环保局验收。

2.粉尘主要产生于粉碎车间，车间已密封，装有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
3.该公司生产所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正常生产中每天最大产生废水120吨左右，每日回用约50-60吨

废水进行拌酸，其余废水进入蒸发器蒸发处理，两台蒸发器每日最大可处理废水为 200吨，没有废水外排，未发现
废水泼到生产废料上。

4.该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为醛泥、活性炭及蒸馏残渣，均存放于危废库内，定期由菏泽万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处理。危废库正常存放危废，已做防渗漏措施。

5.2021年 9月 2日，委托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测的废气检测报告，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各项指标
均达标排放。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上料输送带未密封、部分原料覆盖不严，周边未设置防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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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曹县人民政府责成青堌集镇政府采取以下
措施：

1.责令刘井村村民邵某保对取土地块进行
回填和恢复原貌，并对其非法取土行为依法进
行处理。

2.加强土地日常监管，成立工作专班，定期
对黄河故道滩涂毗邻区进行巡查，杜绝违法违
规用地行为。截至 2021年 9月 24日，新取土地
块已填平和恢复原貌。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
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
行政处罚。”取土当事人邵某保违法行为轻微，
并积极改正，且属于初犯，不予行政处罚。

郓城县人民政府责成县生态环境分局、黄泥
冈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加快排出农田积水，预计2021年 9月 30日农
田积水可完全排出。

郓城县人民政府责成县生态环境分局、县畜
牧中心、郓州街道办事处、潘渡镇政府采取以下
措施：

县生态环境分局针对山东博辰牧业有限公
司露天堆放养殖粪便问题进行立案，下达了《责
令改正环境问题通知书》，责令该公司立即整
改；罚款人民币 50000元整。山东博辰牧业有限
公司正在清理堆积粪便。预计9月 30日完成。

9月 20日，鄄城县人民政府组织鄄城县生态
环境分局、县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古泉街
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

对三家加工点业主进行批评教育，三家加工
点已将灶台自行全部拆除。

菏泽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责成区生态环境分
局采取以下措施：

针对该企业污水处理能力远大于实际处理
量，要求该企业加强对污水处理站的运行管理，
保证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废水达标排
放。

定陶区人民政府责成定陶区生态环境分局
采取以下措施：

责令定陶县糠鸿达化工有限公司 10月 1日
前密封上料输送带、覆盖原料，设置防尘网。

9月 20日，定陶县糠鸿达化工有限公司原料
已覆盖，其他问题正在整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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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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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第二十五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二十五批信访举报件涉及菏泽市共计6件（来电3件，来信3件）。截至9月29日，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3件。其中，责令整改1家，立案处罚1家，罚款5万元。现予以公开。

经东明县人民政府批准，东明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2幅地块、
以先租后让方式出让 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表）
土地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先租后让

地块实行土地租赁 5年，租赁土地上项目建
成后，达到合同约定的建设、投资、税收等相
关条件的，在租赁期满前 6个月，由承租人申
请办理用地租赁转出让手续，签订国有建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合 同 。 G190205、
G120903A二宗地为标准地出让。

二、申 请 人 可 于 2021 年 9 月 30 号 至
2021年 10月 28日，登录菏泽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交易网 http://zygh.heze.gov.cn/查询或
下载相关文件，按网上交易文件规定的操作

程序参加相关地块的竞买活动。
三、申请人可于 2021年 9月 30日 9时至

2021年 10月 28日 17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
务时间为准，下同）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
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按网
上交易系统提示操作，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到帐时间）为 2021年 10月 28日 17
时 00分。

四、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1年
10月 28日 18时 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网上挂牌报价时间

G190202号宗地：2021年 10月 21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31日 16时，节假日照常办
公。

G170904号宗地：2021年 10月 21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31日 16时，节假日照常办
公。

G190205号宗地：2021年 10月 21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31日 16时，节假日照常办
公。

G120903A 号宗地：2021 年 10 月 21 日
10时至 2021年 10月 31日 16时，节假日照常
办公。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
开发建设的，应提交书面材料明确新公司的
名称、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七、联系方式

地址：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陈先生
电 话 ：（0530）7290316 13583012929

13954091339
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9月 30日

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规告字

[2021]19号）

经郓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郓城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两幅国有土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
计主要指标(见下表)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均可参加竞买。本次出让可以独立竞买，
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年 10月 27日，登陆菏泽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网站（hzgt.gov.cn）查询或下载相
关文件，按网上交易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

参加相关地块的竞买活动。
四、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年 10月 27日（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
时间为准，下同）登陆网上交易系统提交
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
金按网上交易系统提示操作，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1年 10
月27日16时。

五、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根据有
关要求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网上挂牌报价时间
以上宗地：2021 年 10 月 20 日 9 时至

2021年10月29日11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以上工业用地按“标准地”出让。

工业用地出让价款含耕地占用税,但
不包含契税等其他各种税费。

八、出让人、地址、银行账号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临城路中段53号
开户名：郓城县会计结算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郓城县支行
账号：100139099700010001
联系电话：0530—6993067

2021年9月30日

地块

编号

G191102C

G110702B

土地位置

郓城县经济

开发区

张营镇政府

驻地

土地

面积

（m2）

5615

605

土地

用途

工业

工业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55

210

出让

年限

工业 50年

工业 50年

规划设计指标

容积率

不小于 1.0

不小于 1.0

绿地率

不大于 15%

不大于 15%

建筑

密度

不 小 于

40%

不 小 于

4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280

280

产业类型

酒 类 包 装

项目

物 流 仓 储

项目

竞 买

保证金

(万元)

30

12.705

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郓自资规告字[2021]14号

序

号

1

2

3

4

宗地

编号

G190202

G170904

G190205

G120903A

土地位置

位 于 菜 园 集 镇 黄 河 路

东侧 。

位 于 菜 园 集 镇 高 海 路

南侧，工业路西侧 。

位 于 晟 源 路 北 侧，西

台集行政村

位 于 东 环 路 东 侧，行

什路南侧 。

土 地 面

积(m2)

13332

25326

1368

10644

土 地

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 积

率

≥1.0

≥1.0

≥1.0

≥1.0

建筑

密度

≥40%

≥40%

≥40%

≥40%

绿化

率

≤15%

≤15%

≤15%

≤15%

出让

年 限

（年）

租赁

期限（年）

5

5

使 用 年 限

（租 赁 和 出

让 年 限 之

和）

50

50

50

50

保 证

金 （ 万

元）

25

45

7

55

起 始 价
（万元）

50

90

32

273


